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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两种遗嘱形式

（一） 打印遗嘱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

条规定：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

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 ， 注明

年、 月、 日。”

《民法典》 颁布前， 司法实践

中对于打印遗嘱的效力， 通常根据

其形成的过程， 判断其是自书遗嘱

还是代书遗嘱， 再通过形式要件来

判定。

《民法典》 关于打印遗嘱的规

定， 对于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予以

明确， 只有符合形式要件的打印遗

嘱才有法律效力。

首先， 和代书遗嘱、 录音录像

遗嘱一样， 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

人在场见证；

其次，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打印遗嘱的每一页签名；

再次， 要注明年、 月、 日， 这

和其他遗嘱形式要求一样。

对于打印遗嘱如何形成， 是遗

嘱人亲自制作还是他人代为制作，

是遗嘱人亲自打印， 还是他人代为

打印， 打印的地点有何要求， 这些

都没有明确规定。

笔者建议， 遗嘱人如选择打印

遗嘱， 对于遗嘱的制作过程， 也尽

量用证据予以固定， 比如录像、 见

证人见证等等。

（二） 录像遗嘱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

条规定：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

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

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 ， 以及

年、 月、 日。”

《民法典》 将录像遗嘱与录音

遗嘱规定在同一条款， 遗嘱人可以

选择录音遗嘱形式， 也可以选择录

像遗嘱形式。

下面这个案例 ， 涉及打印遗

嘱、 录像遗嘱的效力问题。 从案例

可以看出， 法院在审查遗嘱的效力

时， 不仅从遗嘱形式上进行审查，

而且还要审查遗嘱形成的过程、 遗

嘱是否反映了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

示、 遗嘱人在立遗嘱时是否具有民

事行为能力等因素。

原有遗嘱形式的适用

（一） 自书遗嘱———真伪不明

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

条规定：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

书写， 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自书遗嘱是指由遗嘱人亲笔书

写的遗嘱， 必须由遗嘱人亲笔书写

遗嘱的全部内容。

自书遗嘱不能让他人代笔书

写， 也不能用打印的方式， 只能是

遗嘱人亲自书写。

需要注意的是， 自书遗嘱一定

要遗嘱人本人签名， 并且注明年、

月、 日。 自书遗嘱是实践中应用最

为广泛的遗嘱形式之一。

司法实践中， 如果一方主张遗

嘱继承并提供遗嘱作为证据， 另一

方否定遗嘱的真实性， 根据 《民事

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

任提供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九十二条第一

款规定： “私文书证的真实性， 由

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

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主张遗嘱继承的当事人应当对

其提交遗嘱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证明

责任。

在此情形下， 通常由提交遗嘱

的一方申请笔迹鉴定。 在笔迹鉴定

的过程中， 需要通过样本和检材的

比对来确定笔迹的同一性。

但实践中， 如果用来比对的样

本不足或者无法做鉴定， 会导致鉴

定工作无法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

遗嘱的真实性会处于一种真伪不明

的状态。 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关于

此点， 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司法认

定标准。 如果机械适用 “谁主张、

谁举证” 而否定遗嘱真实性， 这对

遗嘱人来说， 可能违背了遗嘱人的

遗愿， 使自书遗嘱的目的落空。

实践中， 法院一般会综合进行

审查判断。

首先会审查遗嘱的形式是否符

合法定要件 ， 是否遗嘱人亲笔书

写 、 是否签名 、 是否写明了年 、

月、 日， 遗嘱有无瑕疵。

其次，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结

合其他证据 （比如证人证言、 遗嘱

人生前的生活情况等等） 判断遗嘱

是否是遗嘱人生前的真实意思表

示。

再次， 对于拒不提供比对样本

导致笔迹鉴定程序无法开展的， 法

院往往运用举证责任分配来确定遗

嘱的真实性， 例如 《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

疑难问题的解答 》 第 ２３ 条规定 ：

“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承担的

原则， 鉴定不能情况下举证证明责

任如何分配？ 继承纠纷中， 原则上

应由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一方

承担遗嘱真实性举证证明责任。 在

因无法提供足够的鉴定对比样本而

导致遗嘱笔迹鉴定不能情况下， 如

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鉴定对

比样本而拒不提供的， 人民法院可

根据案情确定由该方承担不利后

果。”

有的法院还要求否定遗嘱效力

一方 ， 不能仅仅提出否定性的意

见， 还应当就其主张举证。

（二） 代书遗嘱———形式要件

很严格， 缺一不可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

条规定：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代

书， 并由遗嘱人、 代书人和其他见

证人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比较多，

且缺一不可。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代

书遗嘱虽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确

系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能否认定有

效问题的答复》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明确： “根据 《继承法》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

意见》 的有关规定， 不符合法定形

式要件的代书遗嘱不宜认定为有

效。”

可见， 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很

重要。 实践中， 不少代书遗嘱因为

形式要件不符合要求而不具有法律

效力 ， 最终导致遗嘱人的遗愿落

空。

遗嘱人选择代书遗嘱形式时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代书遗嘱要有两个以上

的见证人， 并且见证人不能是： 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

人 ； 继承人 、 受遗赠人 ； 与继承

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第二， 见证人、 遗嘱人、 代书

人在同一现场， 而不是事后找见证

人签字确认。

第三， 代书人是见证人中的一

个人；

第四， 需要遗嘱人、 代书人、

其他见证人都签名 ， 并注明年 、

月、 日。

（三） 录音遗嘱———注意见证

人的范围
《继承法》 第十七条第四款规

定了录音遗嘱， 即 “以录音形式立

的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

场见证。”

但 《继承法》 中关于录音遗嘱

的规定比较简单， 并未规定如何见

证以及录音遗嘱如何封存等。 由于

录音遗嘱较易通过剪辑被伪造或篡

改， 因此实践中采用录音遗嘱方式

的比较少。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

条将录音和录像遗嘱规定在同一条

款中， 并规定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

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

像， 以及年、 月、 日。 在使用录音

遗嘱方式时， 需要注意见证人的范

围， 这一点与代书遗嘱一致。

另外， 目前法律并未规定录音

遗嘱如何封存， 当事人可以采用适

合的保密方式予以封存， 确保录音

遗嘱的真实性。

（四） 口头遗嘱———仅用于危

急情况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条规定：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

可以立口头遗嘱。 口头遗嘱应当有

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危急情

况消除后， 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

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 所立的口

头遗嘱无效。”

口头遗嘱实际上是一种紧急情

况下， 遗嘱人立遗嘱采用的方式，

也被称为 “紧急遗嘱”。

如果危急情况消除后， 遗嘱人

能够采用其他方式立遗嘱的， 则所

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实践中， 口头遗嘱完全依靠见

证人见证， 没有其他载体固定， 特

别容易发生纠纷， 且在没有其他证

据佐证的情况下， 很难认定口头遗

嘱的效力。

因此， 口头遗嘱形式只能是一

种危急情况下的选择。

（五） 公证遗嘱———不再效力

优先

《继承法》 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采用的是公证

遗嘱效力优先的原则。

《继承法 》 第二十条第三款规

定 ： “自书 、 代书 、 录音 、 口头遗

嘱， 不得撤销、 变更公证遗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

的意见》 第 ４２ 条规定： “遗嘱人以

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

嘱， 其中有公证遗嘱的， 以最后所立

公证遗嘱为准； 没有公证遗嘱的， 以

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但是， 《民法典》 取消了公证遗

嘱效力优先的原则， 仅在第一千一百

三十九条规定：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

经公证机构办理。”

实践中， 虽然公证遗嘱是在第三

方见证下作出的， 更具有可信度， 但

是如果遗嘱人要变更 、 撤回公证遗

嘱， 也必须采用公证的方式， 无形中

给遗嘱人带来了不便。

如果遗嘱人变更、 撤回公证遗嘱

存在客观障碍， 会导致遗嘱人无法及

时将自己真实意思写在遗嘱中。

鉴于此， 《民法典》 充分尊重遗

嘱人的遗嘱自由， 由遗嘱人自己选择

遗嘱形式， 并不再按照遗嘱形式区分

遗嘱效力， 仅在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四十二条第三款规定： “立有数份

遗嘱， 内容相抵触的， 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

综上， 在 《民法典》 的规定下，

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

的遗嘱形式， 但无论选择哪种形式，

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要

件。

当然，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四十二条规定， 遗嘱人立遗嘱后，

可以撤回、 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撤

回、 变更， 可以采用立新的遗嘱的方

式， 也可以通过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

的民事法律行为撤回 、 变更所立遗

嘱。

如果遗嘱人立有数份遗嘱， 内容

相抵触的， 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我国《继承法》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日实施，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很多新的遗嘱形式，比

如打印遗嘱、录像遗嘱，这些新的遗嘱形式在《继承法》中没有规

定。

也就是说，《继承法》 中规定的遗嘱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

需要。新颁布的《民法典》将继承规定在第六编，其中第三章规定了

遗嘱继承，不仅对原有遗嘱形式如何适用进行了细化，还规定了新

的遗嘱形式，同时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

本文结合案例，对《民法典》继承编中遗嘱的形式与效力进行

分析，并对立遗嘱时的注意事项予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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